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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北支行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30,000 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华夏银行慧盈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 

 委托理财期限：52 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2020 年 3 月 9 日和 2020 年 3 月 27 日，经杭州海兴电力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2020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50,000 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效期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的目的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利用闲置的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公司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多回报。 

（二）资金来源 

公司的自有闲置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收

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城北支行 
银行理财产品 

华夏银行慧盈人民

币单位结构性存款

产品 

30,000 1.54%-3.27% -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收

益率 

预计收益（万

元） 

是否构成关联

交易 

自2020年9月8日至

2020年10月30日 
保本浮动收益 无 1.54%-3.27%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建立理财风险防范机制，严格控制风险，委托理财履行评审程序，

从决策层面对理财业务进行把控，公司对理财产品的产品类型、金融机构资质、

流动性等进行了评估，选择风险可控产品。 

2、公司财务部将在理财产品存续期间，与受托方保持密切联系，跟踪理财

产品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3、公司内审机构对委托理财执行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定期跟踪委托理财的

进展情况、盈亏情况、风险控制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定期向公司审计委员会汇

报。 

二、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甲方：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北支行 

合同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 华夏银行慧盈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 

产品代码 HY20232940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购买金额 人民币30,000万元 

成立日 2020年9月8日 

结算日 2020年10月28日 

到期日 2020年10月30日 

产品挂钩标的 上海期货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AU2012 

产品结构要素 
1、期初价格：成立日当日挂钩标的收盘价格 

2、结算价格：结算日当日的挂钩标的收盘价格 



3、执行价格1：期初价格×110% 

4、执行价格2：期初价格×90% 

5、障碍价格：期初价格×113% 

6、观察期：成立日（含）至结算日（含）间的所有交易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根据产品挂钩标的表现，预期年化收益率在1.54%至3.27%之间： 

1、若观察期挂钩标的收盘价格均小于障碍价格，且结算价格大于或等于

执行价格1，则预期年化收益率 =3.27% 

2、若观察期挂钩标的收盘价格均小于障碍价格，且结算价格小于执行价

格1，则预期年化收益率 =2.97%  

3、若观察期任一交易日挂钩标的收盘价格大于或等于障碍价格，且结算

价格大于或等于执行价格2，则预期年化收益率 =2.97% 

4、若观察期任一交易日挂钩标的收盘价格大于或等于障碍价格，且结算

价格小于执行价格2，则预期年化收益率=1.54% 

认购交易撤销 

募集期内，客户可对已经提交的认购交易进行撤销，具体规定如下： 

1、客户对认购交易进行撤销，其投资资金实时划至投资者签约账户。 

2、客户对本产品进行多笔认购时，只能每笔认购交易单独进行全额撤销，

且撤销后客户剩余认购金额合计不得低于认购起点金额。 

3、募集期最后一日17:00（含）之后不能进行撤销。 

提前终止权 

一、客户提前终止权 

1、除非出现如下任一情形，否则客户无权提前终止本产品： 

（1）华夏银行根据法律法规、监管规定或市场重大变动对本产品的投资

范围、投资品种或投资比例进行调整，客户不接受上述调整的； 

（2）华夏银行根据法律法规、监管规定或国家政策规定，对本产品的收

费项目、条件、标准和方式进行调整，客户不接受上述调整的； 

2、华夏银行对本产品做调整的，将通过销售人员通知客户。客户不接受

调整的，应在通知确定的期限内向华夏银行申请提前终止并办理相关手

续；若投资者在期限届满继续持有本产品，则视为接受对本产品的调整。 

二、华夏银行提前终止权 

1、出现下列情形，华夏银行有权提前终止本产品： 

（1）遇国家法律法规或金融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并影响本产品正常运作； 

（2）根据市场及投资运作情况经华夏银行合理判断认为需要提前终止本

产品。 

2、华夏银行提前终止本产品的，在提前终止日前3个工作日通过销售人

员告知客户。 

由于华夏银行在特定情况下提前终止本产品，本产品的实际期限可

能小于预定期限。如果本产品提前终止，则投资者将无法实现期初预期

的全部收益。 

预期收益计算计算方法 预期收益=存款本金×预期年化收益率×产品期限÷365 

税款 

产品收益的应纳税款由投资者自行申报及缴纳，但若根据法律法规等规

定或税务等国家机关的命令或要求，华夏银行有义务代扣代缴投资者承

担的税费时，华夏银行将进行代扣代缴。 

其他规定 
1、认购申请日（含）至认购撤销日（不含），客户资金按华夏银行每日

挂牌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 



2、认购申请日（含）至成立日（不含），客户资金按华夏银行每日挂牌

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且该利息不计入认购本金。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本次委托理财资金全部投资于定期存款，同时以全部或部分利息进行衍生品

交易。 

（三）风险控制分析 

1、公司本次委托理财履行了评审的程序，购买的产品为低风险型银行理财产

品，该产品风险程度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 

2、公司在授权额度内分多期购买理财产品，避免集中购买、集中到期的情

况，以提高用于现金管理的自有资金的流动性，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 

3、公司将严格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现

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北支行。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6,867,511,366.00 6,785,839,638.17 

负债总额 1,718,844,964.17 1,552,294,755.15 

资产净额 5,143,740,570.92 5,224,992,898.83 

经营性现金流 148,119,449.66 494,285,211.01 

货币资金 2,988,913,562.35 2,423,101,309.39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本次使用暂时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影响资金使用。通过购买低风险的理财产品，可以提

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为股东获取更多投资回报。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为30,000万元，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10.04%，对公

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不会造成重大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公司委托理财本

金计入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其他流动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



资收益项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的经审计年度报告。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华夏银行慧盈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属于保本浮

动收益的低风险型产品，相对风险较低，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购买

理财产品可能受到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政策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的影

响，从而影响收益。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一）决策程序 

2020年3月9日和2020年3月27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5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购买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银行理财产品、券商理财产品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国债逆回购等中低风险投资产品。有效期自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0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上述资金在额度内可

循环使用。同时，公司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并签署实施现金

管理的相关法律文件。 

（二）监事会意见 

2020年3月9日，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50,000

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银行理财产

品、券商理财产品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国债逆回购等中

低风险投资产品，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50,000万

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银行理财产品、

券商理财产品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国债逆回购等中低风

险投资产品，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2020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之日止。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

金金额 

1 银行结构性存款 20000 20000 448 - 

2 银行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96 - 

3 券商理财产品 5000 5000 139 - 

4 券商理财产品 5000 5000 133 - 

5 银行结构性存款 3900 3900 76 - 

6 银行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56 - 

7 银行结构性存款 15000 15000 161 - 

8 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111  

9 券商理财产品 5000 5000 128 - 

10 银行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49  

11 银行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51 - 

12 银行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64 - 

13 银行结构性存款 15000 15000 171 - 

14 银行结构性存款 20000 20000 230 - 

15 银行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61 - 

16 券商理财产品 5000 5000 146 - 

17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120 - 

18 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101 - 

19 银行结构性存款 7000 7000 68 - 

20 银行结构性存款 20000 20000 397 - 

21 银行理财产品 6000 6000 63 - 

22 银行理财产品 15000 15000 177 - 

23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72 - 

24 券商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300 - 

25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131 - 

26 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111 - 

27 银行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49 - 

28 银行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83 - 

29 券商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155 - 

30 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197 - 

31 银行结构性存款 20000 20000 423 - 

32 券商理财产品 15000 15000 160 - 

33 券商理财产品 8000 8000 116 - 

34 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98 - 



35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 20000 251 - 

36 银行结构性存款 20000 20000 195 - 

37 银行结构性存款 4000 4000 78 - 

38 银行结构性存款 2000 2000 20 - 

39 银行结构性存款 8000 8000 107 - 

40 券商理财产品 10000 - - 10000 

41 银行结构性存款 20000 - - 20000 

42 银行结构性存款 7000 7000 66 - 

43 券商理财产品 5000 - - 5000 

44 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 - - 10000 

45 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 - - 10000 

46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118 - 

47 银行结构性存款 2600 2600 9 - 

48 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 - - 10000 

49 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 - - 10000 

50 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83 - 

51 银行结构性存款 2400 2400 9 - 

52 银行结构性存款 5500 - - 5500 

53 银行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17 - 

54 银行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17 - 

55 银行结构性存款 5000 - - 5000 

56 银行结构性存款 8000 8000 - 8000 

57 银行结构性存款 15000 15000 - 15000 

58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 20000 - 20000 

59 银行结构性存款 11000 - - 11000 

60 券商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 10000 

61 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 - - 10000 

62 券商理财产品 5000 - - 5000 

63 银行理财产品 15000 - - 15000 

64 银行结构性存款 30000 - - 30000 

合计 625,400 468,900 5,911 209,5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09,5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40.10%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1.81%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09,5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40,500 



总理财额度 350,000 

 

特此公告。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8日 

 


